	第三章 超限运输管理

	序号
	具体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81
	违法超限运输（超长超宽超高）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三十一条 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公路、公路桥梁和公路隧道行驶。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车辆确需超限行驶的，应当依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超限运输许可。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0米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8米的
	责令改正，处600元罚款

	
	
	
	
	严重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总宽度超过3.75米或总长度超过28米的
	责令改正，处2000元罚款

	82
	违法超限运输（超过限载标准）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三十一条 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公路、公路桥梁和公路隧道行驶。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车辆确需超限行驶的，应当依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超限运输许可。

	《江西省公路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未超过限载标准20%，符合《行政处罚法》要求，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超过限载标准20%未超过50%的
	责令改正，对超过限载标准的部分，处每吨300元罚款，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严重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
2、超过限载标准50%的。
	责令改正，对超过限载标准的部分，处每吨500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83
	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
	依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车辆应当按照超限检测指示标志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人员的指挥接受超限检测，不得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不得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
	依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一般
	故意堵塞在15分钟以内或者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含高速公路出入口）未逃逸的，或者利用未超限车辆、未超过限载标准20%车辆，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责令改正，处10000元罚款

	
	
	
	
	严重
	故意堵塞在15分钟至30分钟内或者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含高速公路出入口）未逃逸但造成设备损坏的，或者超过限载标准20%未超过50%车辆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责令改正，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20000元罚款

	
	
	
	
	
	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责令改正，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每吨500元罚款，最高不超过30000元

	
	
	
	
	特别严重
	故意堵塞在30分钟以上或者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含高速公路出入口）逃逸或者造成设备损坏严重的，或者超过限载标准50%车辆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责令改正，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30000元罚款

	84
	损坏、擅自移动或者拆除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
	依照《江西省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移动或者拆除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
	依照《江西省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损坏、擅自移动或者拆除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的，由交通运输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损坏、擅自移动或拆除的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价值在5000元以内的
	责令改正，处5000元罚款

	
	
	
	
	较重
	损坏、擅自移动或拆除的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价值在5000至10000元以内的
	责令改正，处10000元罚款

	
	
	
	
	严重
	损坏、擅自移动或拆除的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价值在10000元至20000元以内的
	责令改正，处20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损坏、擅自移动或拆除的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价值在20000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30000元罚款

	85
	

大件运输车辆，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内容不一致的，未按许可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
	按照违法超限运输（超长超宽超高）裁量标准处罚

	86
	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轻微
	租借、转让一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元罚款

	
	
	
	
	一般
	租借、转让二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2000元罚款

	
	
	
	
	严重
	租借、转让三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3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使用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发生交通事故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5000元罚款

	87
	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轻微
	伪造、变造一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5000元罚款

	
	
	
	
	一般
	伪造、变造二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0元罚款

	
	
	
	
	严重
	伪造、变造三类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20000
元罚款

	
	
	
	
	特别严重
	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发生交通事故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30000
元罚款

	88
	道路运输企业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

	一般 
	道路运输企业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占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50%的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符合以下情节之一的：
1.经停业整顿，拒不改正的；
2.道路运输企业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 50%的；
3.造成安全责任事故，后果特别严重的。
	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89
	指使、强令车辆驾驶人超限运输货物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八条
	[bookmark: _GoBack]对指使、强令者，责令改正，按照违法超限运输（超长超宽超高）、违法超限运输（超过限载标准）裁量标准处罚


备注：
一类超限运输车辆是指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总长度未超过20米且车货总质量、轴荷未超过《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标准的；
二类超限运输车辆是指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总长度未超过28米且总质量未超过100000千克；三类超限运输车辆是指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
 (
79
)
